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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7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8_B5_84_E4_c80_307235.htm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

于明确出具合伙人或股东无不良记录证明材料有关问题的通

知（中评协[2007]47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

资产评估协会（注册会计师协会）： 为了协助资产评估主管

部门做好对资产评估机构的管理工作。现就资产评估机构设

立过程中为注册资产评估师合伙人或者股东出具无不良执业

记录的证明材料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 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（注册会计师协会，以下

简称地方协会）应当严格按照《资产评估机构机构审批管理

办法》（财政部部长令第22号）和《财政部关于贯彻实施〈

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办法〉，认真做好资产评估机构管理

工作的通知》（财企[2005]90号）的要求，认真及时为申请设

立资产评估机构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合伙人或出资人出具不良

执业记录情况证明。 二、 注册资产评估师的不良执业记录是

指注册资产评估师在提出申请之前作为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

的三年内在执业过程中受到的刑事处罚、行政处罚和行业惩

戒。 三、 注册资产评估师如有不良执业记录，地方协会在出

具证明时应当如实填写其受处罚或惩戒的具体内容、决定部

门、决定时间。 四、 注册资产评估师如无不良执业记录，地

方协会在出具证明时应当明确注明在该注册资产评估师在何

时间段内无不良执业记录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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